资教发〔2020〕48号

资源县教育局 资源县残联关于做好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

安置工作的通知

各中心校、县直学校、各乡（镇）残联：

为贯彻落实《残疾人教育条例》，根据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残联《关于做好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工作的通知》（桂教基教[2020]30号）精神，保障适龄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推动实现《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以及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相关目标，现就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安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核查，摸清底数

县残联、教育局已联合开展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信息数据与学籍系统数据比对工作，比对结果（附件1）下发到各学校。各学校要对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名单进行核实，查缺补漏，全面核查和掌握辖区内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基本情况、生存状况、残疾类型、残疾等级、在学情况等，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残疾儿童要单独标注，形成本校区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台账。

二、严格标准，妥善安置

各学校要根据核查结果，按照全覆盖、零拒绝的要求，逐一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建立入学安置台账，由就读（送教）学校为学生建立学籍，纳入中小学生学籍系统统一管理，对未办理残疾证的，要以事实残疾为依据，纳入保障范畴。根据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进行的评估，提出安置建议。

㈠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优先安排能够适应普通学校教育的中轻度视力、听力、言语、肢体（含脑瘫）、智力（含孤独症）、多重残疾及其他残疾类型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㈡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对于需专人护理、不能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或特殊教育学校（特教班）就读的各类重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进行送教上门服务，每月送教不少于2次，每次3个课时。送教的学校要将送教上门服务对象列入学校学籍统一管理，并建好送教档案。

㈢不应安置的人员。对于因重度智障、重度残疾导致丧失自理能力、认知识别能力和学习能力，且经本级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评估认定为不具备接受教育的基本能力的，可以纳入不应安置人员范围。需要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教育和残联部门要从严掌握，规范相关办理程序，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不应安置人员的备案工作，建立评估认定、申请、审批等环节的档案，严禁随意将不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纳入不应安置人员范围，一经发现，从严问责。同时，对于达不到不应安置条件的，但确因身体原因需要缓学、休学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提出申请，报县教育局备案，建立缓学、休学台账。

三、落实责任，强化保障
㈠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是新时代特殊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评价各地特殊教育发展成效和推动教育公平的关键指标，是控辍保学的薄弱环节，对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各中心校、县直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明确专人负责，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进行统一部署，确保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全部得到入学安置，做到“应读尽读”。

㈡强化督导考核。 各学校要依法接收本校服务范围内符合入学条件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对拒绝接收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的学校，由县教育行政部门对其进行约谈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各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措施，大力宣传残疾人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意义，要积极动员残疾儿童少年家长送孩子入学，依法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要倡导扶残助残的精神，广泛动员富有爱心的企事业单位和人士帮扶残疾学生。

㈢ 报送相关材料。招生入学安置工作结束后，各学校要对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形成工作总结，填报《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安置名册》（附件2）、《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统计表》（附件3）和《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未入学、辍学“一生一案”安置表》（附件4），并于9月6日前将纸质盖章版和电子版通过电子公文系统发县教育局基教股和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人：县教育局  秦艳玉，电话：0773-4313761

        县残联    胡  彬，电话：0773-791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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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lianwlp@126.com
附件  1.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名单（电子数据，分乡镇下发）
2.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安置名册

3.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统    计表

4.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未入学、辍学“一生一案”安     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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